十堰武当山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
一体化图使用管理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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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条 为加强十堰武当山机场净空保护工作，建立净空管理长效机制，确保机场净空安全与城市规划建设相协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用航空法》、《民用机场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553号）、《民用机场飞行程序和运行最低标准管理规定》（CCAR-97FS-R3）、《运输机场运行安全管理规定》(CCAR-140-R1)、《湖北省民用机场净空安全保护条例》等有关法规，结合十堰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十堰武当山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一体化图》（以下简称“一体化图”）涵盖本市范围内已建、新建、改建、扩建工程项目以及其附属设施的规划设计及建设高度控制与管理。
第三条 十堰武当山机场净空保护区域，是指为保证航空器在十堰武当山机场飞行运行安全，维护飞行秩序及保障航班正常，根据民航有关规章和标准所划设一定空间的范围。该区域包括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及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其中：
（一）机场障碍物限制面是由国际民航组织附件十四《机场》及《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MH5001-2013）规定的障碍物限制面，包括锥形面、内水平面、进近面、内进近面、过渡面、内过渡面、复飞面及起飞爬升面；
（二）机场航行服务程序保护区是由机场飞行程序（传统程序和PBN程序）、飞机性能分析、最低扇区高度（MSA）（包括机场跑道两侧10公里两端20公里范围）、最低雷达引导高度（MVA）保护区等以机场基准点为圆心，半径55公里（含）范围构成的区域。
详见《十堰武当山机场航行服务程序净空保护区域一体化图》。
第四条 十堰武当山机场净空一体化图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编制的综合性净空保护控制图，是我市净空保护区管理的法定图则。一体化图中高度为海拔高度，1985国家高程，单位为米；坐标为WGS-84经纬度坐标，与国家2000经纬度坐标系可通用。
第五条 十堰市民用机场净空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净空委”）是我市净空保护工作的统一领导机构。市净空委下设办公室，办公室设在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是净空安全工作的日常管理机构。
第六条 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在办理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的审批工作时，应严格依照一体化图及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进行审核。
全市涉及省级及以上行政主管部门立项审批的建设项目，依照行政（行业）管理职责分工，由对应的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负责衔接，按照一体化图和本办法规定，做好净空管理工作。
各县（县级市、区）政府、管委会负责本辖区内一体化图使用管理工作。
第七条 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项目业主应按下列程序办理高度控制审批（审查）手续：
（一）净空一体化图覆盖范围内控制高度（含）以下的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由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按照职责分工，依据净空一体化图直接审批，不再另行征求民航管理机构意见。审批后，对于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内的建（构）筑物，以及机场障碍物限制面外高出机场标高150米以上的建（构）筑物，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将其地理位置、最高点海拔高度、角点坐标（WGS-84坐标）、拟开工时间、竣工时间、项目建设单位及联系人报市净空委，由市净空委将上述信息保送至民航湖北监管局备案，并抄送机场公司。
对于按照《民用机场飞行区技术标准》等法规需要安装航空障碍灯和涂抹障碍物标识的建（构）筑物，相关部门审批时应要求项目建设单位将相应的安装实施方案报机场公司。机场公司对障碍物灯及标识的安装与运行情况进行现场复核和日常巡视。
（二）拟建的建（构）筑物确需突破净空一体化图高度限制的，由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将项目业主单位意见汇总至市净空委，再由市净空委将项目情况报民航湖北监管局征求意见，按照相关流程审核办理。
（三）如拟建的建（构）筑物有施工塔吊灯附属设施需要临时突破控制高度的，市净空委应征求民航湖北监管局意见。如允许临时突破控制高度，项目建设单位应在项目突破控制高度前二十五个工作日将相关信息报送机场公司，以便机场及时发布航行通告。涉及临时突破最低扇区安全高度（MSA）的，项目建设单位应提前二十五个工作日与空中交通管制部门签订临时保障协议，确定超高位置、高度及持续时间等，报民航湖北监管局备案后方可实施。
第八条 建立会议协调机制。市净空委每年择机组织召开一次市净空管理工作联席会议，各地方人民政府，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和民航单位参加。对净空管理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及突发情况，市净空委可根据需要组织相关部门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解决方案。
第九条 建立巡查机制。由机场公司会同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定期开展净空巡查工作，并做好相关台账记录。对巡查中发现的未经批准的超高建（构）筑物及附属设施、障碍灯故障等影响净空安全的事件，巡查单位及时反馈给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予以处置。
第十条 建立联络机制。市净空委、机场公司与民航湖北监管局相关部室建立长效的沟通联络机制，对接十堰武当山机场净空管理及一体化图使用和维护各项工作。
第十一条 建立应急处置机制。对民航部门反馈的未经批准的超高建（构）筑物及其附属设施影响净空安全的事件，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开展测量核实工作，分清不同情形分别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
（一）未经批准的建筑物结构主体超高的，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要组织开展调查，制订整改方案，会同项目所在地区人民政府督促项目业主单位落实整改。未经批准的新增构筑物和附属设施超高的，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函告项目业主单位限期整改，并跟踪巡查。
（二）在建项目及工程建设涉及施工塔吊等临时设施超高的，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当要求项目业主单位暂停项目建设，限期整改，并跟踪巡查。
（三）已建或在建项目障碍灯运行故障的，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函告项目业主单位，督促其完成整改，并跟踪巡查。
（四）对其他影响净空安全的事件，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当及时会同机场公司开展实地核查，制定处置方案并限期整改落实。
第十二条 建立维护更新机制。净空一体化图原则上不宜频繁修改。确有必要因新增建（构）筑物、地方规划调整等原因修改净空一体化图的，按照“谁引起，谁负责”的原则，由引发相关修改的单位提出修改方案，经市政府和民航管理机构审核同意后，方可开展修编。
第十三条 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将实施本办法的情况纳入其年度安全生产责任考核体系。对未按照本办法规定履职尽责的，严格按照有关规定问责；对违反净空安全管理规定且造成重大影响的单位和个人，依法严肃追究责任。
第十四条 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对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单位或者人员，应当责令其立即停止并整改违规行为，自行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并按照有关规定对其进行通报批评，视情节给予有关责任人员行政处分、依法给予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十五条 各有关行政（行业）管理部门应对项目业主单位开展巡查情况和对违反净空保护管理规定行为的处置结果应当依法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十六条 本办法未尽事宜，由市净空委负责解释。
第十七条 本办法自2020年X月X日起施行。

